
 

 300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53 期 院會紀錄 

五、國人食衣住行育樂的生活用品以及各項食品當中充斥著各種不肖業者上下其手的可能性

，欣見政府加強控管食品追蹤系統，但除了在食品範疇內控管外，更應擴大管控非食品混充食品

、等級低之劣品混充高等品之嚴重行徑，建請行政院立即組織跨部會控管機制，針對特定高風險

貨物、材料，抓出十大風險貨物加以列管其銷貨流向，以確保國人消費及生活環境之安全，重拾

國人信心。 

提案人：盧嘉辰  盧秀燕 

連署人：陳鎮湘  張嘉郡  蘇清泉  陳根德  林鴻池  

呂學樟  楊玉欣  邱文彥  王育敏  蔣乃辛  

簡東明  吳育昇  紀國棟  羅明才  徐少萍  

曾巨威  費鴻泰  詹凱臣  楊應雄  廖正井  

鄭天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九案，請提案人王委員進士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進士：（14 時 1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王進士、蘇清泉等 21 人，鑒於兩岸自從

簽訂 ECFA 後，農產品的出口確實對我國部分農業產值有增強效益，惟行政單位並未有量化之統

計或模型得以公正揭露相關利弊，導致民眾對兩岸相關協議仍有疑慮、更傾向負面看法，爰此，

提案要求行政院應針對 ECFA 相關產業訂定評量指標及量化統計數據，藉以降低民眾對兩岸協議

之疑慮。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九案： 

本院委員王進士、蘇清泉等 21 人，鑒於兩岸自從簽訂 ECFA 後，農產品的出口確實對我國部分農

業產值有增強效益，惟行政單位並未有量化之統計或模型得以公正揭露相關利弊，導致民眾對兩

岸相關協議仍有疑慮、更傾向負面看法，爰此，提案要求行政院應針對 ECFA 相關產業訂定評量

指標及量化統計數據，藉以降低民眾對兩岸協議之疑慮。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自兩岸簽訂 ECFA 後，許多農產品因為得以出口大陸而效益上升，但卻因政府未有追蹤統

計資料，導致其效益未能反映在政府實質支持度。 

二、舉凡各項政策的推動必定是有利有弊，惟政府必須要有量化的數據及公正的評量模型來

揭露政策的影響，方能讓政府機關及民眾了解其內容並判斷政策優劣。 

三、兩岸協議之爭議，極大原因為政府未客觀揭露政策利弊，導致民眾之不信任，爰此，本

席提案要求從 ECFA 早收清單之產業開始，政府建立統計資料及評量模型，如實公布相關訊息，

以降低民眾疑慮！ 

提案人：王進士  蘇清泉 

連署人：楊瓊瓔  陳雪生  孫大千  林國正  廖國棟  

林滄敏  李貴敏  盧嘉辰  徐少萍  江啟臣  

鄭天財  徐耀昌  陳碧涵  黃昭順  高金素梅 


